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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臻品財務收支管理辦法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有效運用社區管理經費，推動社區各項管理工作，以確保社區生活品質，特依據本社區規約第廿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公平，公正、公開原則，處理社區財務收支事項。 
第三條 主任委員及財務委員為社區財務收支之具名人。 
第四條 財務收支狀況（含資產負債），應定期公告於社區公告欄，各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需查詢財務狀況時，應於一週前至管理中心辦理登記，查閱地點僅限本社區閱覽室。 
第五條 資金的收入與支出，應建立帳冊，並按帳務規定，每月結算一次，按曆年制，每半年、每年總結一次。月結收支狀況表於次月十五日前由財務委員公告。半年與全年總結收支狀況表，由財務委員報管委會審核後，於每年四月底及十月底前公告。公告地點為社區公佈欄或投入各住戶信箱。 
第六條 相關財務資料、單據，重要會議紀錄，應建檔備查，並由管理中心負責造冊列管並保管，供事後追蹤、查核之用，保存期限三年。 
第二章 財務組織 
財務委員 
第七條 財務委員由管理委員會（後簡稱管委會）主任委員自委員中遴選乙名擔任。財務委員負責社區財務管理之責，並對管委會及主任委員負責。 
第八條 除常態性（已簽約事項）支出外，經費支用之核定權限如後：
1. 單筆（項）支出金額低於新台幣一萬元者，經主任委員同意後支用。
2. 單筆（項）支出金額超過新台幣一萬元（含），低於三萬元者，經主任委員同意後支用，並於當月     或次月管委會會議中提報管委會追認。
3. 單筆（項）支出金額高於新台幣三萬元（含），低於三十五萬元，需報經管委會決議同意後執行。
     如屬緊急事項時，應召開管委會臨時會議，經會議決議通過後執行。
4. 單筆（項）支出金額超過新台幣三十五萬元（含）財務決策事項，應召開社區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或臨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經決議通過後執行。 
第九條 財務委員涉及任何財務糾紛，不論糾紛是否有結果，均應暫時停止行使職權，由副主任委員暫時代理。逾三個月未能正常行使職權時，由主任委員從委員中另選之。 
第十條 財務委員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或遭管委會解除職權，由副主任委員暫時代理。逾三個月未能正常行使職權時，由主任委員從委員中另選之。財務委員應善盡交接業務。財務委員應於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臨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中報告並說明報財務收支狀況，並於次任管委會成立後，辦理財物移交事宜。 
會計與出納 
第十三條 財務委員下設會計、出納人員一人，負責帳務管理及資金存提。會計及出納人員由社區秘書擔任或由管理委員會聘任之，上述人員之任期與管理委員會任期同。 
第十四條 社區財務支付，應根據原始憑證，編製支出傳票，經財務委員核定後，依本辦法第八條規定辦理支出。 
第十五條 除零用金外，所有支出憑證，應審核其內容與金額是否相符，領款人之印鑑是否相符，經確認無誤後支付。 
第十六條 單筆（項）支付金額在新台幣3,000元以下者（含），得由零用金支付，餘一律開抬頭劃線本票支付之。零用金計新台幣貳萬元整，供社區庶務使用，採現金支付方式辦理。零用金存放管理中心，由管理中心調度支用，不足額時，向財務委員申請。 
第十七條 本社區之各項支出付款日期如下：
1. 採購之請款單，以當月月底結算，付款日為次月十五日（星期六、日及例假日順延乙天），經核    與原始憑證無誤後，於每月月底前，送達出納為限。
2. 一般費用之付款，經常發生之費用，仍以前項期限辦理。
3. 特殊情形需提前支付者，得由管理中心另行簽報財務委員，經同意後依本辦法第八條規定辦理。 
第三章 管理費及公共基金之來源與支出 
第十八條 管理費及公共基金之運用如下：
一、 管理費用途如下：
         1. 委任或僱傭管理服務人之報酬。
         2. 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管理、維護費用或使用償金。 
         3. 管理組織之辦公費、電話費及其他事務費。
         4. 稅捐及其他徵收之稅賦。
         5. 因管理事務洽詢律師、建築師等專業顧問之諮詢費用。
         6. 其他基地及共用部分等之經常管理費用。 
         7. 公共設施之用水、用電、瓦斯等費用。
         8. 公共設施使用設備及其他有關公共事務支出。
二、公共基金用途如下：
         1. 每經一定之年度，所進行之計畫性修繕者。
         2. 因意外事故或其他臨時急需之特別事由，必須修繕者。
         3. 共用部分及其相關設施之拆除、重大修繕或改良。 
第四章　區資金管理與運用 
第十九條 公共基金應存放二家以上（含）銀行，辦理定存（儲）為限，不得從事任何投資、放款與借貸等活動。管委會應在風險與報酬之考量下，決定搭配存款金額比例。 
第二十條 公共基金之孳息得轉入管理費，其支付範圍同本辦法第十七條。 
支票使用與用章 
第二十一條 定存帳戶：以管委會財務會章、主委私章及財務委員私章等三章共同行使之。綜合存款帳戶部分，主任委員及財務委員得採簽名或用印方式辦理。 
第五章　其 他 
財務收支狀況表 
第二十二條 銀行帳戶存款餘額與收支狀況表，應按本辦法第五條之規定公告。 
本辦法之修正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由財務委員提出增刪與修訂，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提出增刪條文（應內附增刪條文之理由與說明），經管委會通過後實施。

